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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教務處

教學組 註冊組 實研組 試務組 設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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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組（國中課程業務）

調代補課

教室日誌

英聽

課輔

雙語課程

語文競賽 作業抽查



實研組（高中課程業務）

調代補課

教室日誌

學藝、課程股長幹部訓練

線上選課：

1.多元選修

2.彈性課程

3.本土語

第八節課輔

K中夜自習

英語文競賽

學科能力競賽

全國美術比賽

作業抽查 自主學習計畫



實研組（線上選課）
• 請同學可以於校網公告查詢線上選課的時間，

並於時限內登入校務行政系統完成志願選填。

• 需線上選課的課程包含：高一和高二多元選修，

高一本土語，高二彈1+彈3以及高三社會組彈1。

• 請同學先行參考校網公告的開

課一覽表，以此作為課程志願

排序的依據。



實研組（自主學習計畫）
• 說明：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適性發展，使學

生能在教師指導下，擬定自主學習計畫，自主

實踐與完成計畫，並能將相關成果作為高中學

習歷程之一環。

• 自主學習計畫內容：包含學習主題、學習內容、

規劃進度與進行方式、地點，以及需要設備等。

（可參考右圖範本）

• 審查期程：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表繳交期程的相

關資訊，後於校網公告。

• 自主學習參考網址： 

https://www.cssh.ntpc.edu.tw/p/412-1000-83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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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學籍 成績 獎助學金 學生證
各類特殊身分

就學優待減免
學習歷程



各類特殊身分就學優待減免

年級別 繳交資料說明 資料繳交時間

高中、國
中所有年
級之減免
學生

⚫開學前已繳交證明者直接減免。
⚫新申請按下列步驟辦理：
1.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至註冊組
認定

2. 持原繳費單至出納組變更繳
費單

3. 重新印製繳費單再繳費

⚫父母身障手冊、原住民學生戶
口名簿
⚫高一、七年級新生、轉入或復
學生，113年度尚未繳交低收證
明、中低收證明者(外縣市或最
近才通過的)，
⚫以上請於開學一週前繳回

備註:
⚫減免內容請參考[減免資格一覽表]，需繳交文件請參考 [特殊身
分須繳交文件一覽表]

【符合減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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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身份應繳交證明文件
身分 繳交文件

1.低收入戶
目前新北市居民大部分可由新北市校務系統中查詢，
外縣市或最近才通過的同學，
請繳交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本年度證明書或核定通知影本

2.中低收入戶

3.弱勢兒少

4.身心障礙生活扶助

5. 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僅第一次申請時需繳交）

6.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1.戶口名簿影本 

2.父母或監護人之身心障礙手冊（非監護人之祖父母或親戚皆不可）
（僅第一次申請時需繳交）

7.原住民
註記「＊＊族原住民」之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僅第一次申請時需繳交）

8.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1.戶口名簿影本
2.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9.軍人子女 請向服役單位提出申請

10.急難補助 急難補助申請表(每學年審查一次)



各項補助

學費
減免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

原住
民

身心
障礙

突遭
變故

弱勢
兒少

早午餐
補助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

身心
障礙

突遭
變故

弱勢
兒少

特殊
境遇

軍公教
遺族

免
學
費



有減免身分者，
請持證明文件至註冊組改單



導師協助認定
• 新北市早餐及午餐補助條件（高國中）：請填寫幸福晨飽申請表

– 家庭為低收入戶者或中低收入戶。

– 學生本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 學生領有弱勢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 家庭突發因素致無力支付早餐費學生（繳交幸福晨飽申請表 ＋急難救助表）。

⚫學生無證明文件，但經各班導師認定需協助者，請各班導師填寫急難救助表。

⚫持有新北市政府發放之「新希望關懷卡」者比照急難救助。

⚫早餐補助日數為到校上課日之天數(寒暑假需要參加寒暑課輔)，領取便利商店之早餐卷為主。

• 清水高中午餐補助（高國中）：直接免繳午餐費

–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弱勢兒少、家庭突遭變故。

– 其他經導師認定需協助者，請寫急難救助表申請。



高中畢業條件108年8月後

• 適用108年8月以後入學學生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之規定，學生畢業條件如下：

• 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一）修業期滿，符合課程綱要所定畢業條件。

（1）共取得150個學分。

（2）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科目至少取得104個學分。

（3）選修科目至少取得40個學分科目。

（二）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 核發修業證明書：修業期滿，修畢課程綱要所定應修課程，且取得120個畢業應修學分

數，而未符合核發畢業證書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 不符合核發畢業證書或核發修業證明書者：發給成績單。



如何取得學分?

及格

不及格

40分以上 補考

及格

不及格

不滿40分

重修
重修費一學分240元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出缺席 VS 成績 ?



試務組

考試 成績與榜單



設備組

教學設備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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